
华中科技大学武昌分校文件
校职改办〔2014〕1号

关于开展学校2014年度初定专业技术职务
工作的通知
全校各单位：
根据国家和我省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初定相关政策，结合我校实际情况，现将我校2014年度专业技术职务初定工作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认定范围
1.根据上级文件规定，我校初定专业技术职务范围为教师、思政、实验、工程系列中、初级专业技术职务；其他各系列中、初级专业技术职务，因学校暂不具备评审权，须呈报上级相应系列中评委会进行认定或评审，具体待上级通知发布后另行通知。
2.2013-2014年新进且考核期满的博士研究生、试用期满的硕士研究生，见习一年期满的大学本科生，经考核能胜任拟聘专业技术岗位工作，均可申请认定相应的专业技术职务。

3.需认定中级专业技术职务的，还需在校工作满一年方可认定。
4.来我校之前有工作经历且已取得与本岗位职称系列相应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的教职员工，此次无需重新申请专业技术职务认定。
二、申请认定条件
按照《关于规范我省大、中专毕业生初定专业技术职务工作的通知》（鄂职改办[2013]72号）以及湖北省各系列职称评审条件文件执行，详见附件1（也可在人事处网站查询）。        

三、申报材料
1.申请认定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的人员，须填写《初任专业技术职务呈报表》（附件2，一式两份，表格打印后严格使用黑色水笔手写，不得涂改），并提交学历、学位证书复印件。
2.硕士研究生申请中级专业技术职务者，还须提交以下材料：
     （1）初级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证书复印件，或初级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文件复印件；
（2）任现职以来业绩成果材料复印件（学术论文须复印封面、封底、目录、刊号页及本人所承担的部分，科研项目须复印项目合同书、结题、鉴定材料等）；
（3）申请认定讲师专业技术职务者，还需提交高等学校教师资格证复印件。
四、工作要求
1.各单位（部门）要在申请者本人工作总结基础上，结合申请者工作表现和工作业绩，认真填写《初任专业技术职务呈报表》中所在单位考核鉴定意见，明确是否同意认定相应的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并加盖公章；
2.每个申报人的各项申报材料需按照顺序装订，用透明文件夹夹好；
3.各单位（部门）请于2014年5月31日前将申请初定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人员的申报材料交人事处职改办（行政楼215），具体如下：
（1）各单位（部门）加盖公章的《2014年度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认定申报人员汇总表》（附件3）纸质版及电子版；
（2）申报人《初任专业技术职务呈报表》纸质版一式两份；
（3）申报人申报材料；
（4）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初定费，按省物价局统一规定收取，中级150元/人，初级80元/人。
 4.各单位（部门）及申报人关于本次认定工作的相关疑问，请及时与校职改办联系。
      联系人：郑笛     联系电话：88427019
      特此通知。
附件1：《关于规范我省大、中专毕业生初定专业技术职务工作的通知》（鄂职改办[2013]72号）
附件2：《初任专业技术职务呈报表》
附件3：2014年度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认定申报人员汇总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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